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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 

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公司”或“四星玻璃”）

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

《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

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辅导机构成立了四星玻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小组。辅导工作

人员为蒙凯、胡雁、常宇、范新亮、陈溪峪、刘源、殷逸慧、何治奇和马旭浩，

其中胡雁为辅导工作小组组长。上述人员均为辅导机构的正式从业人员，其中胡

雁、范新亮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所有辅导人员均具备有关法律、财务等必备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未发生变动。 

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及人员：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黄国宝、郭光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王敏康、裴灿、傅文清、袁青鹤、杨

波、徐洋、朱丹。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中信证券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与四星玻璃签署了辅导协议，并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完成辅导备案，对四星玻璃开展辅导。本阶段辅导时间自 2022 年 12

月 22 日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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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根据辅导实施计划和四星玻璃实际情况，采取自学、

集中授课和实务指导等多种方式认真开展辅导工作。辅导机构与四星玻璃公司律

师、会计师结合四星玻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工作安排，稳步有序的推进

各项尽职调查工作。对四星玻璃的历史沿革、股东情况、“三会”运作与内部控

制、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业务与技术、财务与会计等情况进行梳理，并相应

制作尽职调查工作底稿。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本期辅导的内

容主要包括： 

1、针对公司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为公司制定辅导计划。辅导计划包括辅

导的目的、要求、内容及实施方案，并在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中介机构的协助下，

督促公司实施辅导计划。 

2、梳理公司的历史沿革。核查公司在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股权转

让、增资扩股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

关规定。 

3、督促公司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

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4、核查公司的运作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5、督促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

促进辅导对象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6、组织辅导对象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和培训，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

的责任和义务。 

7、督促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规范运行。 

8、参与公司的年末盘点工作，进一步了解公司的资产状况和业务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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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共同协助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建立健全公司会计管

理体系。 

9、协助公司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

业务、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10、规范公司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1、辅导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集资金

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四星玻璃

本次辅导工作的证券服务机构，积极参与、配合中信证券对四星玻璃进行专业辅

导并在项目日常工作中对辅导对象共同进行规范指导。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本次为四星玻璃第一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本期辅导工作按计划进行，

辅导机构对四星玻璃进行了持续尽职调查，协助公司完善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

各项内控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对辅导工作进展情况进行

评估。针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辅导机构与公司进行了积极沟通与探讨，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辅导意见，并督促公司整改规范，相关工作正在逐步推进落实过程中。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内部控制制度的规范性和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星玻璃已初步建立较为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架构。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辅导对象的规范运行进行核查，督促公

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2、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投资备案及环评手续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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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理完毕 

辅导机构会同四星玻璃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目标进行了

分析与讨论，初步确定了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方案。目前，公司尚在编写可行性

研究报告，辅导机构将与公司共同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市场前景等情

况进行审慎核查，并督促公司在申报前完成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及项目投资备案、

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工作，确保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发展战略的要求。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四

星玻璃进行辅导工作，工作重点包括： 

1、将通过中介机构协调会、组织辅导对象集中培训、自学和讨论等方式继

续开展辅导培训工作，并会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对公司上市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沟通交流； 

2、将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规则、证券市场动态、新股发行改革等方面的相

关内容分发给辅导对象进行学习了解，引导辅导对象持续关注最新的监管政策和

规范运作要求；并计划展开集中培训； 

3、根据确定的整改方案，实施跟踪辅导和重点辅导。  




